
Q2 圖利罪構成要件「明知違背法令」如何解讀？實務見解為

何？ 

A2 1.節錄最高法院 93年台上字第 4499號刑事判決 

行為後，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5款，於 85年 10

月 23 日、90 年 11 月 7 日先後修正公布；85 年 10 月 23

日修正時，其構成要件修正，將刑之可罰性限縮在圖私人

不法利益；90年 11月 7日修正為「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

事務，明知違背法令，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

私人之不法利益，因而獲得利益者。」，除將刑之可罰性

限縮在圖私人不法利益外，其犯罪構成要件並以行為人

「明知違背法令」為必要，並將圖利罪規定為實害犯。而

所謂「違背法令」，依立法理由之說明，該「法令」係指

法律、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、職權命令、委辦規則等，對

不特定多數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

定而言。該所謂「明知」，係指須具圖利而違背法令之直

接故意，即主觀上有違背法令以積極圖取不法利益之意

思，客觀上並將該犯意表現於行為，因而獲得利益為要

件。易言之，其違背之法令與圖得利益之間，必須具有相

當之關聯性始足當之。 

2.節錄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 3126號刑事判決 

其中所加列「明知違背法令」之要件，該所謂「明知」，

係指須具圖利而違背法令之直接故意，即主觀上有違背

法令以積極圖取不法利益之意思，客觀上並將該犯意表

現於行為而言。 

3.節錄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 522號刑事判決 

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5 款之圖利罪，固於 90 年 11 月



7日修正時，加列「明知違背法令」之要件，此所謂「明

知」，指圖利之直接故意而言，此與修正前實務見解並無

不同；又此所謂違背法令之「法令」，係指包括對多數不

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暨一

般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有廉潔從公問政之法定義務之

理念在內，上訴人等擔任台北市議會議員宣誓就職所依

據之宣誓條例第 6 條第 1 款規定「代表人民依法行使職

權，不營求私利」，即屬其行使民意代表職權所應恪遵之

法律之一。上訴人等既具 81 年 7 月 17 日修正前戡亂時

期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4 款圖利罪之違法性，同時亦

符合上開修正新法圖利罪「明知違背法令」之構成要件，

是以縱認上訴人未併違背公務員服務法第 6 條之規定，

亦仍不得因而卸免其圖利罪責。 

 


